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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政府 函
地址：30210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
承辦人：林侑蓉
電話：03-5518101分機3811
傳真：03-5519043
電子信箱：20064967@hchg.gov.tw

受文者：新竹縣立六家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2月11日
發文字號：府人力字第11546105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5HN02295_1_11163152494.pdf)

主旨：修正本府暨所屬機關學校陞遷序列表，並溯自115年2月1

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本次修正依據如下：

(一)依銓敘部114年12月4日部法五字第11458908311號函、本

府115年2月5日府行法字第1155550554A號令公布修正本

府組織自治條例部分條文，其中第7條條文新增置「視

察」職稱，及因提高技正等職務列等上限，依職務列等

高低調整各職稱排序。

(二)本府111年7月5日府行法字第1115553028號令發布修正

「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組織規程」暨編制表，該中心新

增置「組員」職稱。

(三)本府111年8月3日府行法字第1115500813號令發布修正

「新竹縣教育研究暨網路中心組織規程」暨編制表，該

中心新增置「助理員」職稱。

(四)本府113年2月22日府行法字第1135550842號令發布修正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(來文)1151001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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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竹縣湖口鄉戶政事務所編制表，該所新增置「秘書」

職稱。

(五)本府114年2月25日府行法字第1145550510號令發布修正

「新竹縣體育場組織規程」暨編制表，該場新增置「組

長」職稱。

二、配合技正等職務列等調整及上開新增置之職稱，修正本府

暨所屬各機關學校陞遷序列表相關「職稱」、「備註」及

「適用機關及職稱」欄位，並溯自115年2月1日生效。

三、本陞遷序列表修正生效前，已依公務人員陞遷法暨其施行

細則規定辦理甄審(選)並經核定者，仍依修正前規定辦

理。

正本：新竹縣各鄉鎮市戶政事務所群組、新竹縣各鄉鎮市衛生所群組、新竹縣教育研究
發展暨網路中心、新竹縣體育場、新竹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新竹縣各縣立高中群
組、新竹縣各縣立國中小群組、本府民政處、本府財政處、本府產業發展處、本
府交通處、本府工務處、本府農業處、本府社會處、本府勞工處、本府地政處、
本府原住民族行政處、本府行政處、本府傳播行銷處、本府高齡長照處、本府數
位發展處

副本：新竹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、本府人事處(均含附件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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